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地点及投资规模事项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安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江苏万林现代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林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

构，就万林股份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及投资规模事项进行了认真、

审慎的核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核查意见具体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191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

意，万林股份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6,000 万股，每

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93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5,58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合计为人民币 4,622.45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30,957.55 万元。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对发行股票发生的费用及相关支出进

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德师报（验）字（15）第 1067 号《验资报告》。公司根据相

关规定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万林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

用于以下用途：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拟投入募

集资金 
建设期 项目备案文件 

1 木材物流配送中心项目 41,920.94 23,878.75 18 个月 靖发改投（2011）



字第 33 号 

2 木材装卸扩能项目 7,078.80 7,078.80 18 个月 
靖发改投（2011）

字第 35 号 

3 
补充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

的营运资金 
- - - - 

合计 48,999.74 30,957.55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中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说明，在本次募集

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投资进度的实际情况先行以自筹资金投入，并在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予以置换。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江苏万林现代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德师报(核)字(15)第 E0118 号），确认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合计为人民币 5,248.74 万元。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1 木材物流配送中心项目 23,878.75 1,196.74 

2 木材装卸扩能项目 7,078.80 4,052.00 

合计 30,957.55 5,248.74 

2015年7月1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5,248.74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

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9,500.00万元（含9,500.00万元）

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择机、分阶段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保本型的银行理财产品或进行银行存款。以上投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一年有效，单笔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六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并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独立董事、监

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于2015年7

月30日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9,500.00万元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靖江骥江支行购买了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该产品到期后，公司已按期收回



本金和收益。公司又于2015年11月17日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9,500.00万

元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骥江支行购买了人民币理财产品。 

公司于2015年9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入人民币 5,596.62

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06,132,702.95 元。 

三、此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随着公司港口装卸服务、基础物流服务的日益成熟，原项目计划的实施地点，

已出现功能繁杂、设施拥挤的状况，无法满足建设木材物流配送中心全部生产设

施的用地需要。为了对拟建设的木材物流配送中心设施与公司现有堆存场地、配

送场地进行优化布局，更为高效地提升总体经营效益，公司拟新增约 136,667 平

方米建设用地（注：该地块距离原项目实施地点仅 150 米），并将木材物流配送

中心项目的部分设施在新增建设用地上实施。 

此外，自 2011 年完成原项目设计以来，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为更好地控制投资风险，最大限度实现投资效益，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针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过公司审慎考虑，拟缩减木材物流配送中心项目的投

资建设规模，项目投资总额由原人民币 41,920.94 万元调整为人民币 26,305.52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的投资金额由人民币 28,758.63 万元调整为人民币 14,530.03

万元；设备购置及安装费的投资金额由人民币 6,384.96 万元调整为人民币

5,364.96 万元；其他费用投资金额由人民币 2,344.92 万元调整为人民币 5,158.92

万元（其中包括预计新增建设用地所需的 3,600 万元），预备费用由人民币

1,874.43 万元调整为人民币 1,251.61 万元，项目流动资金的投资金额由人民币

2,558.00 万元调整为人民币 0 元（后续项目运行所需的流动资金将全部由公司以

自有资金投入）。另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木材装卸扩能项目”的投资规模

及拟使用募集资金的金额维持不变。 

新项目的建设目的仍为：新增并强化木材初加工能力、木制品仓储能力以及

物流配送能力，更好地服务于在公司附近兴起的木材加工企业群落，提升整体服



务的附加值；最终提升公司在木材进口综合物流服务方面的竞争优势。 

与原项目相比，新项目部分生产设施将于本次新增的约 136,667 平方米建设

用地上实施，并以新增建设用地等面积替换原项目拟占用的部分建设用地。此外，

新项目建设规划还主要压缩了原有设计中的“产品展示区”、“配套服务区”等非

经营性建筑的建设规模，并通过设计优化，在确保维持原有设计服务能力不变的

前提下，适度降低了木材加工区、仓储区、配送区的建设成本。在木材初加工、

仓储配送等主要服务方面，新项目设计均承继了原有项目设计，因此产能方面未

受到影响。预计木材物流配送中心建成后，依然具备“木材每年初加工 80 万立

方米”及“木制品每年仓储配送 120 万立方米”的服务能力。新项目设计的建设

期为 24 个月，预计在 2018 年建成达产。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原项目——木材物流配送中心项目（2011 年设计）的建设内容为新建木材

初加工能力、木材制品仓储能力以及物流配送能力，最终形成集木材初加工、仓

储、产品展示、物流配送、信息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区域性专业木材物流配送中

心。该项目选址毗邻盈利港务，占地 42.164 公顷，规划建筑面积 18.65 万平方米，

包括木材加工区、成品仓储区、半成品仓储区、交易展示区、公路运输区、综合

服务区、生活配套区多个功能分区，设计木材每年初加工能力 80 万立方米，木

制品每年仓储配送 120 万立方米。 

原项目预计总投资人民币 41,920.94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为人民币 28,758.63

万元，设备购置及安装费为人民币 6,384.96 万元，项目其他费用为人民币 2,344.92

万元，项目预备费用为人民币 1,874.43 万元，项目流动资金为人民币 2,558.00

万元。 

原项目的相关立项、环评等报批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项目名称 
立项备案 

批准文件 
环评批文 

1 木材物流配送中心项目 靖发改投（2011）字第 33 号 靖环建审[2011]240 号 

注：2013 年 11 月，靖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意对靖发改投（2011）字第 33 号文件延期。 

原项目以公司本部作为项目实施主体，公司根据项目建设需要设立专门部门、



配备专门人员负责项目的规划与建设工作。 

原项目的建设用地位于靖江市斜桥镇六助村，毗邻盈利港务木材装卸码头及

公司原木堆场，占地面积 421,643 平方米。公司已经取得该宗土地的使用权，《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编号为“靖国用[2011]第 169 号”，土地使用权到期日为 2058

年 8 月 21 日。 

原项目计划建设期为 18 个月。目前，公司已开工建设木材物流配送中心内

的 1#木材加工车间，建筑面积 8,000 平方米，现已完成了主体工程建设。已经建

设完成的经营性资产，均可以被后续项目（木材物流配送中心项目（2015 年设

计调整））继续使用。 

截至2015年10月31日，公司对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木材物流配送中心项目

（2011年设计））已经累计投入人民币1,196.74万元。 

（二）变更的具体原因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主要原因为：①原项目计划实施地点已经出现

功能繁杂、设施拥挤的情况，无法满足建设木材物流配送中心全部生产设施的用

地需要，需要通过将部分设施移建于毗邻原实施地点的新增约 136,667 平方米建

设用地上，以此优化公司业务布局，提升整体运营效率。②为应对总体宏观经济

环境的变化，在满足项目主要服务能力不变的前提下，通过降低总体投资规模，

以进一步控制投资风险，提高项目的投入产出比率。 

与原项目相比，新项目总体占地面积未发生变化，仍然维持 421,643平方米，

仅以利用拟新增的约 136,667 平方米建设用地，等面积替换原项目拟占用的建设

用地。实施地点的变更主要出于优化业务布局、提升运营效率的考虑。 

原项目设计中包含部分非经营性建筑的建设，主要是公司当时出于长远战略

发展的考虑，希望通过优化商务环境培育周边木材交易的市场氛围，但在短期内

并不会直接贡献大额收入或利润。考虑到整体宏观经济所发生的客观变化与不确

定性，以及首次公开发行所募集资金的金额无法全部满足原项目建设所需，公司

经过审慎研究后决定暂缓上述非经营性建筑的建设，另行予以实施。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原项目——木材物流配送中

心项目（2011 年设计） 

新项目——木材物流配送中

心项目（2015 年设计调整） 

预计总投资 41,920.94 26,305.52 

固定资产投资 37,488.51 19,894.99 

每年新增折旧 1,847.76 874.49 



注：按照公司现有固定资产折旧政策，以建筑物类固定资产折旧率取 2.5%，设备类固定资产折旧率取

10%，运输工具类固定资产折旧率取 20%。 

四、新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鉴于新项目主要建设的服务能力并未发生变化，因此新项目在市场前景、潜

在风险方面，与原项目基本一致，相关内容均已在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中详细披露。 

考虑到新项目的总投资金额有所降低，预计项目建成后每年折旧金额也将缩

减，有利于降低公司的盈利风险及项目的投资风险。 

公司将严格遵守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的各项法律法规，加强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的管理与监督，确保募集资金合理有效的使用。 

五、新项目审批情况 

新项目的新增建设用地位于江苏省靖江市斜桥镇六助村，具体位置为：中油

项目用地以北，安泰路以西、网桥港路以东，疏港路以南。根据靖江市国土资源

局出具的相关说明，预计在 2015 年底前可以完成土地相关出让程序。 

新项目（木材物流配送中心项目（2015 年设计调整））已获得靖江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的立项备案批准，并出具了靖发改投（2015）字第 56 号《企业投资

项目备案通知书》，相关环评变更手续尚在办理之中。 

六、相关审议和批准程序 

2015 年 12 月 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及投资规模的议案》，监事会、独立董事均发表

了同意意见。 

此外，本次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对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地点及投资规模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经保荐人核查，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及投资规模事项已

经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独立董事也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公



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及投资规模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人认为，本次公司以2015年最新规划调整后的“木材物流配

送中心项目”代替原项目，并拟以新增的建设用地等面积置换部分原有建设用地，

并且全部拟投资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新项目的建设，该事项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

营情况，有利于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风险，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有利于增强公司未来盈利能力，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整体利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上述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及投资规模的事项无异议。 

基于以上意见，保荐机构同意万林股份此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及投资规模事项。  



(本页无正文,为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汪苏万 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 章页 )

保荐代表人 (签名 ):

赵斐




